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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没想到，
才过了几天，案子
就出结果了，我以
为最快也要两个多
月呢，现在公检法
办案的效率越来越
高了！”某盗窃案中
的被害人黄某对司
法机关高效办案赞
不绝口。

□通讯员 胡湘

7 月 16 日，西城派出所接到黄某报案，称其支付

宝里的 4750 元钱被盗走。案发当日，犯罪嫌疑人丁

某被警方抓获并刑事拘留。因该案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丁某也供认不讳，市公安局

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启动了轻微刑事案件刑

拘直诉机制，向丁某发放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

理（刑拘直诉）犯罪嫌疑人告知书》，并于 7 月 17 日

将该案移交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7 月 20 日，丁

某因犯盗窃罪被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6 个

月。短短 4 天，该案就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判决完

毕，这是比以往高效了很多。这也是市公安局首起

采用“刑拘直诉”快速办理的案件。

今年 7 月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

司法厅联合下发了《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刑拘直诉工

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市公安局积极贯彻落实，向

市委政法委作了汇报，取得了市委政法委的大力支

持。在 2017 年第二季度政法专题会议上，市委政法

委召集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开展对接工作，商讨“刑拘直诉”机制化运行

问题，并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了专门

的办案组织和办案人员负责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公

检法三方在各自诉讼环节加强衔接配合、简化工作

流程、缩短办案期限，实行“三集中三简化”办案模

式，相对集中移送审查起诉、相对集中提起公诉、相

对集中开庭审理，简化文书制作、简化审批程序、简

化庭审程序，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共同做好案件的

快速处理工作。

轻微刑事案件刑拘直诉机制，是指公安机关对

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无

争议的轻微刑事案件，在遵循法定程序和期限、确

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轻刑案件办案提速，对

已经被刑事拘留又不符合逮捕条件，或者依照法律

可捕可不捕的犯罪嫌疑人，不经审查逮捕环节，在

法定的拘留期限内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由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的工作机制。

适用刑拘直诉的轻微刑事案件范围，还应当同

时符合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

自己所犯罪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适用快速办

理机制（刑拘直诉）没有异议等一系列条件。

刑拘直诉机制是突破原有刑事诉讼思维，优化刑

事诉讼制度的一项改革举措，通过在刑拘与起诉之间

架构起一条快速通道，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进

行繁简分流，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增效减负，最

大限度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减少了审前羁

押。

自今年 7 月 4 日省公安厅下发的文件《关于轻

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若干规定》起至今，市

公安局以“刑拘直诉”的形式，以数字化执法为证据

支撑，共办理危险驾驶案、盗窃案等各类轻微刑事

案件百余起。

不仅如此，市公安局还实行“取保快诉”机制，

对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相对自

由的强制措施的刑事案件，通过内提效能、外强沟

通等方法，尽量缩短办案期限，节约司法资源，将最

长一年多的侦查期限，缩短至 20 日。近一个月以

来，市公安局已对 17 起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强制措施的、案情相对简单的刑事案件在 20 日

内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8月8日凌晨4时许，天光还暗幽幽的，突然“砰”

的一声，在东永一线方岩大道路口附近，一辆货车发

生了侧翻。

这时，一辆汽车正经过事故现场，驾驶员迅速把

车停在路边，冲向侧翻的货车展开营救。这名汽车的

驾驶员正是市公安局古山派出所的辅警陈江锋，半个

月前他刚到古山派出所上班。当时，他和同事结束了

当天凌晨的巡逻工作。虽然已经巡逻了8小时，为了

更好地熟悉辖区情况，陈江锋便打算独自一人驾车再

到辖区内大园东村等处巡逻一遍。

不曾想，陈江锋才行驶到东永一线世雅路口时，

就看见前方一辆货车侧翻。他马上打开双闪灯，靠边

停车后，跑向货车。此时，一些路过的司机也纷纷靠

边停车帮忙，并迅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由于侧翻

倒地的正是驾驶室一侧，再加上货车司机手臂受了

伤，他在车内难以移动。参与营救的众人立即决定将

货车的前挡风玻璃卸下，再把货车司机抬出来。随

即，陈江锋便和其他人一起用手将已破裂的前挡玻璃

一点一点卸下，扒拉出一个空间。

在众人的帮助下，货车司机终于被转移出侧翻的

车厢，陈江锋顾不上自己手上被玻璃划破的小伤口，

搀扶着货车司机到路边花坛坐下。见司机左臂有血

液渗出，陈江锋跑回自己车上，取出备在车上的纱布、

绷带，帮他进行简单包扎处理。直到处理事故的交警

到达现场，陈江锋才悄悄离开，继续到大园东村巡逻。

原来，当时货车司机打算从东永一线右转弯进入

双舟线。不料转弯太急，满载货物的货车一下子失去

了平衡，侧翻在地。幸运的是，货车司机及时得到救

助，伤势并无大碍。

自称“大胡”又叫“小胡”
又有“店面”又有“别墅”

52岁“大老板”
三年诈骗12万
□通讯员 陈梦暄 叶宁

8月10日晚，在台州黄岩汽车站，“大胡⋯⋯”

随着一声叫唤，一名正跟身旁女子低声耳语的

男子一愣，下意识地回了下头。当民警出示证

件时，这名叫大胡的男子彻底慌了神。“我们是

永康市公安局民警，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大胡，我市花街人，1964 年出生的他已经

52 岁了。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小

胡”，一个风趣幽默，拥有别墅、店面还有一家

一百多员工企业的“钻石王老五”。说起这个

“钻石王老五”的故事，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自称大老板，谈恋爱诈骗
2015 年 5 月，大胡正在武义街上闲逛，因

为最近手头比较紧，就想搞点钱花花。他看到

路边有一个穿着比较得体的老人，马上走了过

去说：“哎，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永康的大胡，

前几年还去过你办公室。”大胡这一招还真蒙

对了，这位老人姓叶，事业单位退休，因为在单

位时接触的人较多，路上遇见熟人也正常。大

胡告诉叶先生，自己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但离

婚了，希望他帮忙介绍女朋友，于是两人互留

了联系方式。

之后，大胡经常给叶先生打电话，两人聊

得很是投缘。没多久，大胡称要带叶先生去看

看他家的别墅。当时他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带

叶先生，面对叶先生疑惑的眼神，他忙称自己

的汽车正在保养。大胡带叶先生参观了位于

武义春江花园的别墅和沃尔玛旁边的店面。

叶先生相信了大胡的话，将朋友小李介绍给

他。

同样，大胡带着小李去看了别墅和店面，

很快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7 月底，大胡称自

己要在武义办事，身上现金不够，希望小李先

借他 4200 元钱，第二天一定归还。小李没带

那么多现金，还找人借了 2200 元给大胡。无

独有偶，胡某也对叶先生说了一样的话，没有

多想的叶先生也借给了大胡1000元钱。

谎称店面装修，骗取女性钱财
尝到甜头的大胡为了行骗更加方便，索性

办了一张假的身份证，取名为“小胡”，头像是

自己的，地址则变成了经济开发区皇城里村。

有了假身份证后，大胡就将作案对象转回了永

康。通过微信搜索附近的人添加为好友，后又

故伎重施，带人看位于黄城里村那些未安装门

窗可随意出入的店面，谎称这些这是自己名下

的。2016 年至 2017 年间，大胡先后通过资金

周转不开、店面装修要保证金等方式骗取多名

受害女性钱财，多达 75000 元。而在借到钱

后，大胡就玩起了人间蒸发。

今年 4 月份以来，开发区派出所接到了两

起类似案件报案。因为大胡对外一直使用假

名“小胡”，这给侦办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但经过民警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台州黄岩锁定

了嫌疑对象，并成功实施了抓捕。

经初步查明，自 2015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

大胡以欺骗的方式骗取多名受害女性钱财，涉

案总价值达 12 余万元。目前，大胡因涉嫌诈

骗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

办中。

市公安局以刑拘直诉为突破口 让公平正义更高效快捷

三集中三简化 开启快速办案模式

□通讯员 叶宁

凌晨4点，一名辅警刚结束8小时巡逻

看见货车侧翻 马上参与营救

市委政法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商讨刑拘直诉机制工作


